
違規態樣 (一)

 履約保證未落實。

住宿券完全未記載「履約保證」規定。

「履約保證」期間不足一年。

無法提出證明文件或未提供「履約保證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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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保證違規態樣1

2

完全未記載
「履約保證」

規定



履約保證違規態樣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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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履約保證」
期間不足一年



履約保證違規態樣3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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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期間
108/3/10至109/3/9



履約保證違規態樣3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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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期間自本契約簽訂且甲方(旅
館)完成首筆信託財產交付乙方(銀
行)之日起，至106年4月28日止。



履約保證違規態樣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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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會足額履約保證」？
(自創履約保證方式)



違規態樣(二)

 定有「使用期限」或其他「不當限制」。

定有「使用期限」限制，或過年等特定期間不
得使用之限制。

須搭配其他禮券共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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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載使用期限

8

本券 「使用期限」
為即日起至
2020/10/31止



不當使用限制

9

本住宿券「不得單獨使用」，
需與「彩虹假期禮券」共同

使用。



違規態樣 (三)

 申訴專線記載不完全。

完全未記載申訴專線。

僅記載政府機關電話，未記載業者申訴專線。

申訴專線包含業者申訴電話及政府機關電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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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宿類別 應記載申訴專線

旅館、民宿及直轄市一般觀光旅館 業者申訴專線+所在地縣市政府觀光單位電話

國際觀光旅館及非直轄市一般觀光旅館 業者申訴專線+交通部觀光局電話

跨縣市連鎖旅宿共同發行 業者申訴專線+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（1950）



申訴專線記載不完全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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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未記載
「申訴專線」



申訴專線記載不完全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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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載「1950」全國消費者服務
專線及「縣政府申訴專線及網
址」，未記載「業者申訴專線」


